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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教在其发展历程中逐渐形成统一性与多样性两个特征。“统一性是指伊斯兰教信仰体

系或思想文化的基本一致性”，“多样性是指在统一性和共性前提下宗教文化所显示的差异性或

个性”
 [1]

，教派就是差异性的重要体现之一。伊斯兰教各派别中最具影响的是逊尼派、什叶派

和苏菲主义，而什叶派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十二伊玛目派。“什叶”原意为“同党”或“追随者”，

后专指阿里党人。阿里党人由政治派别发展为宗教派别之后便被称为什叶派，一般认为，此转

变发生在 680 年阿里次子侯赛因在卡尔巴拉惨案殉难之后。什叶派各派别包括十二伊玛目派形

成的重要阶段应为阿拔斯王朝建立的第一个世纪（750~850 年）。在此阶段初期，经过十二伊玛

目教派①几代伊玛目的不懈努力，特别是第六任伊玛目加法尔•萨迪克（原名加法尔•伊本•穆罕默

德，702~765 年在世）的努力，十二伊玛目派教义学基础得以奠定，教派和信众基础也初具规模。

至 11 世纪初，什叶派各派确定了最终形式，形成了完整的教义学理论体系。本文论述的时间是

指自伊斯兰教初创至 8 世纪中期阿拔斯王朝统治初期，相当于加法尔•萨迪克生活的时代；内容

上主要是通过阐述十二伊玛目派初期的基本教义，论证其中蕴含的政治思想，主要包括先知继

承人（伊玛目）的思想，以及伊玛目对现实政治的基本原则，并探讨这种政治思想形成的社会

历史条件。 
 
         一、十二伊玛目派初期的教义与政治思想

②
 

 
伊斯兰教的基本信仰是信安拉、信使者、信经典、信天使、信末日和信前定。什叶派教徒认

可这些基本信仰，但同时又认为，信安拉、信使者、信末日、信伊玛目、信正义是什叶派的五大

                                                        
① 在形成初期，十二伊玛目派一般被称为“合法主义派别”。 
② 本文引用的《古兰经》系马坚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6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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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其中在信安拉（包括信正义，正义是安拉的一个属性）和信使者（包含信经典——《古兰

经》）等层面上，什叶派与逊尼派是一致的。什叶派有别于逊尼派的重要体现在对于伊玛目的信仰

上，伊玛目教义构成什叶派教义的独特内涵。十二伊玛目支派的初期教义形成于伊斯兰教创立之

初到阿拔斯王朝统治早期，以第六任伊玛目加法尔•萨迪克的教义思想为代表。同时由于伊斯兰教

政教合一且相互关联的特点，十二伊玛目派初期的政治思想自然也隐含在这些教义当中。十二伊

玛目派形成初期的基本教义和政治思想主要包括： 
1. 伊玛目的概念。“伊玛目”一词原意为“站列在前者”或“堪当表率的人”，通常指穆斯林

在清真寺做礼拜时的领拜人，也指宗教领袖。穆圣归真后，用以指穆斯林社团领袖，成为“哈里

发”的同义词。
[2]205

“伊玛目”与“哈里发”此时经常混用。在什叶派伊玛目教义形成初期，一些

支派认为，伊玛目是指社会运动中在穆斯林社团中发挥政治宗教领导作用的人；另一些支派（包

括十二伊玛目支派）则认为，伊玛目主要是指在宗教思想和精神领域发挥领导作用的人。
[3]173 

2. 伊玛目的使命和职能。什叶派认为，伊玛目是安拉任命的穆圣继承人，他是人类不谬的神

圣指导，如穆圣一样肩负着传播宗教的使命，并且要把人们引向“两世吉庆”的正道。但伊玛目

与先知又有所不同，先知能领受和传达安拉的启示，伊玛目则不行；伊玛目和哈里发的职能有所

不同。622 年穆圣迁居麦地那后不久即创穆斯林社团“乌玛”，具备了政教合一的国家雏形。作为

安拉的使者，穆圣在乌玛中兼有宗教领袖和政治领袖的地位。穆圣归真后，伊斯兰教主流派——
逊尼派逐步构建了哈里发学说和哈里发制度。“哈里发”一词，在《古兰经》中指安拉在世间的代

理人。穆圣的第一位继任者——阿布·伯克尔被称为“哈里发”，意为“安拉使者的代理人”（或

继承人）。欧麦尔即位后，被称为“安拉使者哈里发的哈里发”，后简称为“哈里发”。倭玛亚王朝

和阿拔斯王朝建立后，哈里发成为世俗君主的权力和地位的世俗职务，担负着保卫国家安全和民

众权益的重担，肩负着弘扬伊斯兰教等使命，并享有一定宗教特权。
[2]313[4]196

在形成初期的什叶派

看来，作为穆圣的继承人，伊玛目身兼穆斯林社团宗教权威、精神权威和政治权威。其许多支派

在反对倭玛亚王朝的宗教政治斗争中享有一个共同的主导原则，那就是在分别要求享有伊玛目或

哈里发合法权力的同时，坚持伊玛目和哈里发职能不能分离。他们认为，将哈里发地位从剥夺者

和暴政者手中夺回来，是他们的合法权力和宗教义务。行使哈里发管理国家的权力，是伊玛目的

职能。为建立正义和平等的社会，伊玛目有必要成为哈里发。
[5]281

什叶派对于伊玛目的上述基本

认知是一致的，但自什叶派形成之日起，其内部就存在分化，在伊玛目资格和职能等方面产生严

重分歧。作为十二伊玛目派前身的合法主义派别第六任伊玛目加法尔不同意大多数什叶派的上述

主张，认为伊玛目主要作为穆斯林社团的宗教领袖和精神指导而不是世俗权力而存在。他提出，

可将伊玛目和哈里发分为两个彼此独立的机体，直到安拉使伊玛目获胜时，再使两者合二为一，

他甚至提出，伊玛目的权力高于任何权力包括政治权力。
[5]281-282 

3. 伊玛目的资格。对于原则问题，什叶派内部看法一致；但对于具体思想，什叶派内部存在

重大分歧，并因此导致分裂，产生不同的派别。首先，什叶派一致认为，先知继承人来自神圣而

尊贵的先知家族。他们认为，先知穆罕默德是亚伯拉罕所创建的真正宗教的恢复者，在他身上家

族的神圣性和世袭性达到顶点。《古兰经》说：“真主确已拣选阿丹、努哈、易卜拉欣的后裔，和

仪姆兰的后裔，而使他们超越世人”（3：33），“那些后裔，是一贯的高贵。”（3：34）。什叶派认

为，穆圣属于易卜拉欣后裔。
[5]14[6]41

因此，当他归真后，其继承人也应出自同一家族，并赋予同

样的高贵品质，《古兰经》反复称颂安拉特别喜爱先知家族以及阿里的后裔，原因在于他们在捍卫

和维护伊斯兰教事业所采取的正确行为。但作为十二伊玛目支派的前身——合法主义派别，在其

教义形成初期，逐步对“先知家族”进行了严格的限定。第六任伊玛目加法尔引用一则先知圣训

强调，先知家族及其后裔严格限制在先知、阿里、先知女儿法蒂玛与阿里的后裔哈桑、侯赛因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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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侯赛因后裔的范围。这则圣训说：“在乌姆·萨利姆的家里，穆罕默德让阿里、法蒂玛、哈桑、

侯赛因进入他的斗篷之下，并且说：‘每一位先知都有他的家族和职责；哦，安拉，这些是我的家

族成员，是我的职责。’听到这儿，乌姆·萨利姆问道：‘难道我不是来自你的家族？’先知回答

道：‘不，你不是。只有这些在我的斗篷之下的人，才是我家族的成员和我的职责。’”
[5]295

其次，

强调阿里是穆圣的合法继承人，是第一任伊玛目。其证据来自先知的另一则圣训：632 年穆圣在

辞别朝觐路上的盖迪尔•胡姆①这个地方召集众人，举起阿里的手说：“我是谁的主事者（mawlā，
或译为资助者、主人、领导、朋友），阿里就是谁的主事者。安拉啊，请您做阿里朋友的朋友，并

做他敌人的敌人。请帮助那些帮助他的人，抛弃那些抛弃他的人。”
[5]19

逊尼派和什叶派在此则圣

训理解上有分歧，但均不否认此事，也不怀疑其真实性。他们的分歧在于对“mawlā”有不同解

释：什叶派认为，“mawlā”意味着领导人、主人和恩主，因此认为先知明确指定阿里是其继承人；

逊尼派认为，“mawlā”意味着朋友、最亲近的人和最信赖的人，这则圣训只是告诫信众要非常敬

爱阿里。鉴于阿拉伯语汇的丰富性，这两种解释均有效。尽管如此，穆圣用超乎寻常的方式发布

的这则圣训，确实为什叶派认为阿里是先知继承人提供了重要依据。什叶派在此问题上的思想基

础是由十二伊玛目支派的第六任伊玛目加法尔•萨迪克精心构建并奠定的。这实际上是指，伊玛目

的资格是安拉前定的，是安拉通过先知生前当众“指定”的。加法尔指出，信仰和认可伊玛目是

每位穆斯林应尽的义务。伊玛目是安拉在大地上的证据，伊玛目的言语是安拉的言语，伊玛目的

命令是安拉的命令。服从伊玛目等于服从安拉，违背伊玛目，等于违背安拉。伊玛目的所有决定，

都是安拉前定的，伊玛目拥有绝对权威；
[5]294

再次，认为每一位伊玛目都是由前一任伊玛目指定

的，此即指定原则（“纳斯”）。在前任伊玛目归真之前，在安拉的指导下，通过明确的指定（“纳

斯”），将伊玛目资格转授给下一位伊玛目。最后，认为伊玛目从先知那里继承了关于启示的特殊

的宗教知识，即“知识”（‘Ilm）原则。这些知识是由安拉传达给穆圣，再由穆圣传达给阿里，再

由阿里传达给下一位伊玛目。这些宗教知识只能在前任伊玛目归真前传递给下任伊玛目。伊玛目

从此成为每个时代精通宗教学和知识绝无仅有的权威来源，这些知识包含安拉启示——《古兰经》

的外部知识和隐秘知识两类。 
4.对待现实政治的基本思想。从什叶派十二伊玛目支派第一任伊玛目阿里到第六任伊玛目加

法尔·萨迪克，尽管所处环境和对于政治事务的参与不尽相同，但都在相对不利的条件下尽量规

避政治风险，专注并致力于宗教事业的追求和发展，如穆圣归真前后，阿里及其支持者就一直主

张应从神圣的先知家族中选择先知继承人，尤其应由阿里来继承先知事业，承担哈里发的职责。

但阿布·伯克尔和欧麦尔相继担任第一任和第二任哈里发后，阿里仍有保留地对他们表示接受②，

并在高压之下向第三任哈里发奥斯曼宣誓效忠。与穆圣在世相比，此时阿里再无公开与积极的政

治活动，他一直归隐于家，并未如一些人所期待的那样为应得的权力去战斗到最后一刻。第二任

伊玛目哈桑也是如此，阿里归真后，他被拥立为哈里发且他本人也坚持有权拥有这种权力。但与

势力强大的穆阿维叶议和之后，哈桑最终逊位，并迁居麦地那，过着不涉足政治的平静生活。他

劝阻什叶派打消反抗穆阿威叶的活动，但也不支持穆阿威叶其他任何平叛活动。第四、第五和第

六伊玛目在政治上也都采取一种“沉默”或“静默”政策，不卷入当时反对倭玛亚王朝的宗教政

治运动，而是潜心研究宗教学术。第四任伊玛目因此成为当时杰出的圣训学家，受到宗教界精英

的高度尊敬。第五伊玛目给信众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是在宗教事务方面的广博知识，被认为是当时

最博学的人，其生前已被其追随者认定为伊玛目。第六伊玛目加法尔则精心构建并奠定了十二伊

玛目派的教义学基础。只有第三任伊玛目侯赛因除外，他在非常不利的条件下起事反对倭玛亚王

                                                        
① 盖迪尔•胡姆是一个地名，位于从麦加前往麦地那的路上。 
② 阿布•伯克尔当选为哈里发的最初六个月内，阿里并不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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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最后惨遭杀害。但什叶派更为强调侯赛因用这种英勇牺牲式的、悲剧式的宗教革命或政治反

抗的方式唤醒穆斯林为建立理想、正义的社会而勇于献身的宗教激情和责任。 
 
 二、为何强调先知家族在选择先知继承人问题上的重要意义 
 
需要进一步讨论的是，十二伊玛目支派的上述教义和政治思想是如何形成的，为什么什叶派

包括十二伊玛目支派强调先知家族在选择先知继承人问题上的重要意义呢？这需从当时特定的社

会历史条件中寻找答案。从社会根源看，尽管穆圣创建了政教合一的穆斯林社团，并在伊斯兰教

旗帜下将阿拉伯半岛团结在一起，但穆斯林社团仍是一个多元的部落社会，不同部落或地区的人

受地理、经济和传统文化的影响，具有不同的生活方式、社会政治意识以及宗教情感。  
众所周知，阿拉伯半岛在地理、生产、社会文化条件存在诸多差异。北部和中部除中部纳季

德高地及其山岳外，主要是沙漠和草原，气候炎热干燥，雨水稀少，只有少数绿洲地带才有肥沃

土地，适宜定居和农耕。因此，北方阿拉伯人——贝都因人，包括希贾兹人和纳季德人，大多过

着游牧和半游牧的生活，氏族是贝都因人社会的基础。南方阿拉伯人的故乡在阿拉伯半岛西南部，

每年都有适量雨水，土地肥沃、距海很近，扼印度洋交通的咽喉，当地人多半以定居农业或航海

为生，这里曾发展和经历了比较古老的文明，如曾经相继诞生了赛伯伊王国和米奈王国、第一和

第二希木叶尔王国。从考古发现的铭文看，“第一个希木叶尔时代的国王，显然是一个封建主”，当

时的社会组织是“一种古代部族体系、层层阶级封建的贵族政治和君主政治的奇异的混合物”。
[7]64-65

受上述条件影响，南北阿拉伯人在宗教情感、部落领导选择以及对伊斯兰教的理解上均存在一定

差异。南方阿拉伯人具有明显而浓重的宗教意识，普遍存在对安拉的感激之情和服从之意。北方

阿拉伯人宗教情感相对淡薄，他们常为争夺牲畜、牧场和水源发生敌对行为，个人英雄主义和宗

派主义非常盛行。他们一般不将成功必然归功于神圣力量，尽管他们也认可这种力量的存在。此

外，北方阿拉伯人一般根据资历和领导能力来选择领导人，如谢赫必须是本族中年高德劭、智勇

双全、仗义疏财者，有时也考虑到高贵地位或家族声望，但一般不占重要影响。北方阿拉伯人中

还存在朴素的民主主义。南方阿拉伯人受传统文化的影响，更加注重神圣的世袭原则。另外，大

多数北方阿拉伯人在最初接受伊斯兰教时，一般将伊斯兰教理解为基于宗教基础上的社会政治运

动。而奥斯人和哈兹拉吉人，倾向于将伊斯兰教理解为与社会政治运动相伴随的宗教运动。当这

些差异反映到如何确立先知继承人这个原则问题时，南北阿拉伯人随之产生重大分歧。但无论哪

个群体均将先知继承人问题理解为如何确立穆斯林社团政治和宗教领袖的原则性问题，只不过不

同群体强调的方面不同。北方阿拉伯人认为，确立穆斯林社团的政治领袖因素强于宗教领袖因素，

他们强调先知继承人所承担的政治领袖地位，轻视与其相关的宗教原则，认为应在穆斯林社团范

围内选择先知继承人，以此来维护穆斯林社团团结，坚持将哈里发职位的选择与先知家族脱钩，

他们因而乐意接受阿布·伯克尔、欧麦尔和奥斯曼为前三任哈里发。而南方阿拉伯人亦即什叶派

的前身，表达了强调先知继承人源自尊贵的、神圣的、世袭的家族性思想和政治思想。阿布·伯

克尔和欧麦尔等人，前者属于麦加古莱氏部落中的泰伊姆·伊本•穆拉氏族，后者则属于阿迪·卡

伊卜氏族，两者所在家族没有尊贵的宗教地位，不为南方阿拉伯人所接受。 
因此，在穆圣归真前后，穆斯林社团中就主要形成了两个群体：一个由北部和中部阿拉伯人

组成的，他们的故乡是希贾兹和纳季德，其中来自麦加穆圣所属的古莱氏部落是最重要的部落，

占支配地位；另一个原籍为南方阿拉伯人，其故乡是也门、哈达拉毛和沿海一带，其中最重要的

两支是迁徙并定居在叶斯里卜（麦地那）的奥斯部落和哈兹拉吉部落
[7]34[5]12

，他们在穆圣传播伊

斯兰教最关键和困难的时刻，邀其前往叶斯利卜并给予保护，在当地建立了国家雏形，因此被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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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辅士”（安萨尔）。前一个群体构成日后逊尼派的信众基础，后一个群体中就包含日后逐步形

成的什叶派。 
 

三、为何提出和强调伊玛目资格的指定原则和知识原则 
 
十二伊玛目派在其第四任伊玛目阿里·伊本·侯赛因（658~712 年）和第五任伊玛目穆罕默

德·伊本·阿里（675~732 年）时期，之所以提出和强调这两个原则，主要为应对当时来自逊尼

派以及什叶派内部的挑战：首先，除指逊尼派与什叶派在社会政治和穆斯林社团领袖选择问题上

的重大区别外，来自逊尼派的挑战还在于双方在教义和教法学体系等方面日渐拉开的距离。卡尔

巴拉惨案之后，对于什叶派尤其十二伊玛目派来说，这个挑战就是如何保持什叶派独立的认同性

而不被逊尼派吸收，同时捍卫什叶派对先知继承人合法权力的追求；其次，来自什叶派内部的挑

战。卡尔巴拉惨案后，什叶派由政治派别发展为宗教派别的同时，其内部出现分裂。什叶派主要

分为阿里派和阿拔斯派，阿里派指来自先知家族中阿里与法蒂玛后裔的追随者。穆圣来自古莱氏

部落中的哈希姆家族，其叔父亦即阿里之父养育了他，阿里是穆圣的堂弟兼女婿。这一派还可分

为极端派或马赫迪派鼻祖的“凯桑派”、宰德派前身以及作为十二伊玛目派前身的“合法主义派”。

阿拔斯派指来自穆圣另一位叔父阿拔斯后裔的追随者。什叶派内部这些支派是如何对十二伊玛目

派或合法主义派别构成挑战的呢？在反对倭玛亚王朝（661~750 年）的宗教政治运动，特别是为

“侯赛因复仇”的怒火中，许多穆斯林中出现了“马赫迪思想”，认为马赫迪是由安拉指导并来领

导他们的领袖，以此作为反抗倭玛亚王朝的宗教政治旗号。第一个使用“马赫迪”术语的是阿里

第三个儿子——穆罕默德•伊本•哈乃菲亚，其母生于哈乃菲亚家族。由于侯赛因唯一幸存的儿子

——阿里·伊本·侯赛因拒绝卷入政治，阿里派圣城库法当中就有穆斯林倾向于从阿里任何一个

后裔中寻求宗教和道德支持，穆罕默德•伊本•.哈乃菲亚因此成为他们选中的马赫迪，但这场运动

的实际宣传者和领导者是穆赫塔尔•本•俄拜德•塔基菲。穆赫塔尔死后，哈乃菲亚仍被视为马赫迪。

哈乃菲亚死后，这场运动由极端派凯桑尼亚领导，他们宣称哈乃菲亚隐遁起来，并将“复临”，但

大多数人支持哈乃菲亚的长子阿布·哈希姆·阿卜德·安拉为伊玛目并形成了马赫迪派；在阿里

和法蒂玛的后裔中，第一个起来公开反抗倭玛亚暴政的是第四任伊玛目次子——第五任伊玛目宰

德·本•阿里。在教义和政治思想上，他们主张阿里和法蒂玛任何一个直系后裔均有权出任伊玛目；

伊玛目须通过暴力和积极斗争得到认可；拒绝政治无为原则，反对隐遁伊玛目思想，反对神化宗

教领袖。该派还认为，可以没有伊玛目，也可以数个伊玛目并存。为得到哈里发职位，他们认为

必须得到穆斯林主流的支持，接受伊斯兰教主流的圣训原则。因此，他们认可除阿里之外前两位

哈里发的合法性，也因此被认为是什叶派中的温和派。740 年 12 月，宰德派在库法领导反倭玛亚

王朝起义，但以失败告终，宰德在起义中阵亡，宰德之子亚赫亚（Yaħyā）继续其父事业，三年后

亦遭同样命运，并形成宰德派；来自哈希姆家族的阿拔斯人起初并未以阿里叔父阿拔斯后裔的身

份，而以阿里后裔追随者的身份登上历史舞台，并且在反对倭玛亚王朝统治的斗争中也如其他什

叶派派别那样以“还权与先知家族”为宗教政治旗号。他们当时认可的伊玛目是阿里叔父阿拔斯

的曾孙，即阿拔斯孙子阿里•伊本•阿卜德•安拉的儿子穆罕默德•伊本•阿里。阿拔斯是阿里的另一

位叔父，也来自哈希姆家族，但他皈依伊斯兰教较晚，声望不高，没有政治野心，其孙阿里•伊本

•阿卜德•安拉是阿拔斯家族中第一个具有政治野心的人，他促使第四任哈里发阿里的第三个儿子

——伊本•哈乃菲亚的孙子——阿布•哈希姆，在给呼罗珊什叶派的遗嘱中指明阿里•伊本•阿卜德•
安拉的儿子——穆罕默德•伊本•阿里为伊玛目，并得到此派多数人的认可。在反倭玛亚王朝的斗

争中，阿拔斯人也像其他什叶派派别那样，坚持伊玛目和哈里发不可相互分离的原则，认为伊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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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能单独行使哈里发的权力和职能。阿拔斯人同时也是阿里派的有力竞争者，认为只有他们才是

合法的伊玛目——哈里发。他们反对阿里与法蒂玛的后裔对于伊玛目——哈里发地位的权力要求

并形成阿拔斯派。 
综上所述，自卡尔巴拉惨案后至十二伊玛目派第五伊玛目在世时，十二伊玛目派的前身——

合法主义派别面临的来自什叶派内部的挑战，主要是其他支派对于先知继承人合法权力的挑战，

如马赫迪派认可阿里与他出身于哈乃菲亚家族妻子所生的的儿子——穆罕默德•伊本•哈乃菲亚为

“马赫迪”或伊玛目；宰德派主张阿里和法蒂玛的任何一个直系后裔均有权出任伊玛目，而且主

张通过暴力和积极斗争夺取伊玛目权力，同时主张接受伊斯兰教主流逊尼派的圣训原则；阿拔斯

派则主张阿里叔父阿拔斯的曾孙穆罕默德•伊本•阿里为伊玛目等等。尽管如此，在重大原则上什

叶派内部仍保持一致，即承认伊玛目来自先知家族，承认阿里及其后裔是先知的继承人，承认阿

里（约 600~661 年）、阿里和法蒂玛的长子哈桑•穆吉塔巴（624~约 669 年）和次子侯赛因（626~680
年），分别是第一任、第二任和第三任伊玛目。 

对于这些挑战，同时由于厌弃政治手段或其他暴力反抗形式，十二伊玛目派的第四、第五伊

玛目主要通过潜心宗教学术，尤其是通过提出该派独特的教义和教理的方式，来反对倭玛亚王朝

的统治，同时捍卫什叶派对于先知继承人——伊玛目合法权力的要求，以便在艰难处境中求得生

存和发展。在伊玛目资格上，阿里·伊本·侯赛因提出，自己是侯赛因唯一幸存的儿子，来自先

知家族，是当然的伊玛目，即第四伊玛目。他还提出，伊玛目是掌握特殊宗教知识的人。第四伊

玛目的长子穆罕默德·伊本·阿里（也被尊称为穆罕默德·伊本·阿里·巴基尔）则诉诸指定原

则来确立自己的合法地位，并声称，第四伊玛目当着他和其他兄弟的面指定他为继承人，并且交

给他一个宝盒，其中包含一份秘密的宗教羊皮文卷和一把先知的武器。一些圣训学家据此认为，

现任伊玛目通过前任伊玛目遗赠给他的“文本”（Naşş）而具有某些特殊品质。此外，穆罕默德·伊

本·阿里还进一步发展了“知识原则”，通过对教义、教理的这种阐释，合法主义派别既排斥了非

阿里与法蒂玛的后裔派别对于伊玛目合法权力的要求，比如上述的马赫迪派、阿拔斯派，也排斥

了非第四伊玛目长子的后裔对于权力的要求。此后，阿里·伊本·侯赛因为第四伊玛目，穆罕默

德·伊本·阿里为第五伊玛目，成为十二伊玛目支派的基本教义之一。 
 

四、为何强调前定原则并进一步将该派伊玛目教义系统化 
 
到第六伊玛目加法尔•萨迪克（702~765 年）时期，该支派提出并确立在伊玛目资格问题上的

前定原则，同时进一步将伊玛目教义系统化和规范化。这与阿巴斯王朝建立前后的社会政治环境

息息相关，也与第六任伊玛目加法尔•萨迪克面临新的挑战和任务相关。 
第一个挑战来自上述一些阿里派别在反对倭玛亚王朝斗争中接连失败的现实；第二个挑战来

自阿拔斯人夺取哈里发地位后，成功地从宗教和意识形态方面建立和巩固的合法地位：其一，阿

巴斯王朝自 750 年建立后开始执行阿拉伯人的一个习惯法，即认为一个人的父亲死后，其叔父可

承担其父亲的职责，因此，作为穆圣叔父的阿拔斯人，比作为先知堂弟和女婿的阿里及其后裔，

更有权力作为先知的继承人；其二，重新对“先知家族”做了界定。“还权与先知家族”是什叶派

反对倭玛亚王朝统治的宗教政治旗号，在倭玛亚王朝被推翻之前，什叶派一般将“先知家族”理

解为穆圣女儿法蒂玛与阿里的后裔，阿拔斯人也不例外。但后来阿巴斯王朝开始认为是指阿里叔

父阿拔斯所在的那支哈希姆家族，这种界定与最初他们对于伊玛目——哈里发合法权力的要求有

天壤之别；其三，为获得穆斯林主流对于自身哈里发地位的支持，同时与任何革命性什叶派派别

相脱离，阿拔斯王朝进一步依靠伊斯兰教圣训学家奠定其神权政体的宗教法律基础，其结果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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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拔斯哈里发最终被称为“安拉的代理人”或“安拉在大地上的影子”，服从哈里发是穆斯林的一

项绝对义务。对于自己的前同盟者——阿里派，阿拔斯王朝采取了软硬兼施的政策：一方面，对

于任何倡导通过积极行动夺取伊玛目——哈里发权力的阿里派实行坚决打击；另一方面，与相对

温和的什叶派包括十二伊玛目派相妥协。 
这些挑战迫切需要十二伊玛目派化解什叶派在追求伊玛目权力方面失败的命运，进一步肃清

什叶派内部各种极端主义和行动主义的思想影响，也需要十二伊玛目派重新界定自身对于伊玛目

权力的最高来源，并通过系统阐述伊玛目的属性、资格和职能等一系列教义，拯救什叶派的理想

免于被阿拔斯王朝的意识形态所同化。此任务主要由十二伊玛目支派的第六任伊玛目加法尔•阿斯

•萨迪克来完成：第一，强调前述伊玛目资格的前定原则，确定了什叶派包括十二伊玛目派伊玛目

合法权力的最高来源，借此驳斥了主要是阿拔斯权力基础的合法性；第二，明确指出了“先知家

族”的特定性和神圣性，从而再次拒绝了什叶派其他支派或阿拔斯人对于“先知家族”合法权力

的要求；第三，重申第四任、第五任伊玛目关于伊玛目资格中的“指定原则”和“知识原则”，借

此进一步肃清什叶派其他支派的影响；第四，针对其他什叶派在反对倭玛亚王朝中接连失败的命

运，加法尔主要斥诸重新诠释伊玛目的职能来化解这种危机。在这些什叶派当中有一个共同原则，

那就是坚持要求伊玛目和哈里发职能不能分离。加法尔则反对这种主张，并因此提出自己的看法，

即认为在不利条件下，应将世俗政治权力从伊玛目的领袖权力中分离出去；第五，认为伊玛目职

位是由前一位伊玛目（即父亲）传递给下一位伊玛目（即儿子），但不必然是长子。这种思想也是

加法尔所处环境的一种选择，他将伊玛目职位越过长子、次子传给第三个儿子；第六，。最后，指

出塔基亚的真正含义不是撒谎或欺骗，而是保护真正的宗教，保护自己的追随者在可能面临杀害、

被捕或侮辱等险恶环境下，通过隐藏自己的信仰免受敌人的迫害。 
 

五、为何采取不卷入政治事务的现实立场 
 
十二伊玛目派不卷入政治事务，也是他们从宗教方面追求伊玛目合法权力的现实延伸和逻辑

结果。一方面，如前所述，十二伊玛目派领袖始终没有放弃自身是先知继承人和穆斯林社团合法

领袖的权力要求。第二任、第四任、第五任、第六任伊玛目如此，第三任伊玛目侯赛因更是如此。

问题在于阿里认可了前三位哈里发的合法权力，但这意味着他放弃了对先知继承人权力的追求

吗？事实表明，其内心深处始终认为只有他才有资格胜任哈里发的职责。
[5]73

这可从穆斯林社团推

举第三任哈里发时阿里的表现看出来。欧麦尔临终前，曾指定六人圣门弟子会议来协商推举一位

担任哈里发。这六人既是选择哈里发继承人的成员，也是哈里发继承人的候选人，但所有涉及推

选的重大事宜都由欧麦尔事先确定。阿里在这六人之中声望最高，奥斯曼地位最弱，但最后人选

就集中在他俩身上。本文不讨论众所周知的结果，而是关注阿里对于欧麦尔事先设定的问题所作

出的回答，这两个问题是：1.如当选哈里发，他应当根据《古兰经》和先知的“逊奈”进行统治；

2.他必须遵从前两位哈里发的先例。奥斯曼对此完全接受，阿里则不同，对于第一个问题，他表

示接受；而对后者，他拒绝接受，原因是：在任何时候，如果在《古兰经》或先知的圣训中找不

到确定的法律依据，他仅将根据个人判断来处理。
[5]75

这种观点经过第六伊玛目加法尔·萨迪克的

发展，成为什叶派教法思想中里程碑式的思想及什叶派教法学家据此拒绝接受前三位哈里发的决

定和先例。 
另一方面，这也是十二伊玛目派对于他强我弱的现实政治秩序的被动接受和认可，这种现实

迫使他们通过非暴力的、追求宗教学理和推动自身教派长远发展的方式来追求上述权力。至少从

人数看，尽管十二伊玛目派在日后构成什叶派主流，但人数则在其形成和发展的初期始终占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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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倭玛亚王朝和阿拔斯王朝的强大更不待言。 
 
                      六、结 语 

 
综上所述，截至阿拔斯王朝统治初期，什叶派十二伊玛目支派的初期政治思想主要内涵是：

强调伊玛目必须由安拉通过穆圣任命或前定的原则；强调先知家族在穆圣继承人问题上的重要意

义；强调担任伊玛目资格的指定原则和知识原则；强调先知家族的特定内涵是先知、阿里、法蒂

玛与阿里的后裔哈桑、侯赛因、以及侯赛因后裔的范围；在认可伊玛目是穆斯林社团宗教领袖和

政治领袖的基础上，强调伊玛目的宗教领袖和精神领袖地位，甚至主张在不利条件下，将世俗政

治权力从伊玛目的领袖权力中分离出去，或者主张伊玛目的宗教领袖权力高于其他任何权力，包

括政治领袖权力；十二伊玛目支派领袖阶层大多具有不参与政治、相对超脱或静默，甚至拒绝通

过武力或暴力反抗倭玛亚和阿拔斯王朝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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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ies on Early Political Thoughts of Twelver Shi‘ism 
 

WANG  Feng 
 

Abstract    The preliminary political thought is embodied in the doctrine of the Imamate elaborated 
by the sixth Imam Ja‘far as-Sādiq. The Imam must be a descendant of the Prophet through ‘Ali and 
Fatīma, who deriving his exclusive authority by the explicit designation by the previous Imam, and 
inheriting the special knowledge of religion coming down in the family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Thus the function of the Imam is chiefly the religious leadership and the spiritual guidance of the 
community, not the temporal power. This theory comes mainly from the need for twelver Shi‘ism to 
meet the challenges via religious means to its legitimacy as the successor of the Prophet, or the 
leadership of Muslim community from within Shi’ism or Sunnism, in particular the ‘Abbasids.  
Key Words  Twelver Shi‘ism; Imamate; Principle of Designation; Principle of Knowledge; Islamic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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